新乡市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事指南

一、服务对象
市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不含需进行特殊消防设计评审的项目）的建设单位
二、联办服务事项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准（含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四）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三、联办机构
牵头部门：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联办部门：各级城市管理部门、行政审批政务信息管理部门
四、办理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工作日）：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工作日）：5个工作日（不含特殊环节）
五、申请条件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含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1.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2.在城市、镇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4.已经确定施工企业。按照规定应当招标的工程没有招标，应当公开招标的工程没有公开招标，或者支解发包工程，以及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的，所确定的施工企业无效。
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按规定审查合格。
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企业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有根据建筑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建立工程质量安全责任制并落实到人。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编制了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2.消防设计文件；
3.依法需要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应当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
4.依法需要批准的临时性建筑，应当提交批准文件。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提交城市建筑垃圾产生核准书面申请（包括建筑垃圾产生的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置地点名称，建设单位与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签订的合同、建设单位与建筑垃圾处理单位签订的合同）。
（四）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1.排水许可申请表；
2.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bookmark: _GoBack]4.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5.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6.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
六、申请材料
(一)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合并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所需材料：
1.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申请表
2.用地批准手续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的说明
5.依法确定建筑施工企业的材料
6.建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
7.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含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
8.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的资料
9.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签署《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
（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所需材料：
1.消防设计文件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所需材料：
1.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
2.与建筑垃圾运输单位、处理单位签订的合同
3.建筑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
（四）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所需材料：
1.建设项目的施工排水方案及图纸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3.排水隐蔽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4.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七、申请途径
（一）线下受理。申请人到市本级、各县（市、区）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
（二）线上受理。申请人注册河南政务网法人账号后，进入“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在“法人一件事”模块找到“建设项目开工”事项点击在线办理，选择地区、填写项目信息、上传申请材料，确认后提交办理。
八、业务办理
（一）建设单位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进行线上申请，线下可通过市本级，各县（市）、区政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服务窗口进行申请；
（二）综合窗口受理，材料齐全并符合规定形式的正常受理；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受理窗口向建设单位一次性告知补正，并出具受理通知书；不予受理的会告知不予受理决定和理由；
（三）受理后符合条件的，各相关业务单位审核后做出准予许可决定；
（四）发布准予许可决定后，建设单位到综合窗口领取审批结果。
九、咨询电话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核发咨询电话：
0373-3698906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咨询电话：
0373-3696552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咨询电话：
0373-3077846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咨询电话：
0373-5089859
















